
國立金門大學學生國際交流甄選要點 

中華民國 95 年 10 月 4 日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6 月 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1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2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3 月 30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0 月 2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9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4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18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辦理本校學生國際交流甄選事宜（不含研究生），特訂定「國立金門

大學學生國際交流甄選要點」（以下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所稱國際交流，係指學生至與本校有合作關係之國外機構參訪、

修讀課程等交流活動。 

第三條 學生國際交流甄選單位為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以下簡稱「國際處」）。

並於甄選結束後，協助學生辦理出國就學之相關事宜，於學生交換期間

與之保持聯繫、學生返校後督促其履行應盡義務。 

第四條 本要點適用範圍： 

一、與本校簽定正式合約或合作意向書者； 

二、校外機關（如教育部）委辦之專案交流計畫者； 

三、其他與本校有各類合作約定者。 

第五條 為辦理本校學生國際交流甄審工作，設「國立金門大學學生國際交流甄

選委員會」（以下簡稱「甄選委員會」），置委員 7 名，係以指定職務組

成，成員包含行政副校長、主任秘書、國際長、教務長、國際處國際交

流組組長，以及依交換國家(地區)、語言選擇校內教師 2名擔任，由國

際處簽奉校長同意後任命之，任期 1年。 

委員會採合議制，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召開，委員若無法出

席，得指派人員代理。 

第六條 申請條件： 

一、基本條件 

(一)出國前須在校修業滿四學期以上之學生。赴國外研修期間，應保

有本校學籍，且在國外不得辦理休學。 

(二)外語能力優良（通曉英語或交換國之語言）。 

(三)學業及操行成績優良，操行成績平均達 80 分（含）以上。 

(四)積極參與社會公益、社團活動及國際交流活動。 

二、必要條件：須符合接待學校之各項資格規定（包括語言能力測驗成

績）。 

第七條 報名時應繳附下列資料： 



一、學生國際交流甄選報名表； 

二、中、英文成績單正本； 

三、身分證正反影印本； 

四、學生證正反影印本； 

五、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 

六、有效期限內之語言測驗成績； 

七、教師英文推薦函； 

八、中、英文自傳各乙份； 

九、中、英文出國學習計畫各乙份。 

第八條 甄選程序： 

一、申請人應先取得語言能力證明，例如托福測驗成績。 

二、填妥各式報名表件（自行於國際處網頁下載使用），以及備妥各項

應繳文件。 

三、依國際處公告期限內備妥相關申請資料提送所屬各系進行初審。通

過初審後，再將申請資料送國際處彙整。 

四、由國際處召開甄選委員會進行面試與複審。 

五、通過複審資格學生，由國際處公告校內錄取名單。 

六、錄取學生依各接待學校規定備妥有關文件由國際處推薦予接待學

校。 

七、獲接待學校錄取者，由國際處協助辦理出國就學之各項事宜。 

第九條 學生參與國際交流之義務： 

一、學生出國前須向國際處、所屬各系及交換學校告知出國及返國日期，

並應於抵達接待學校後以電子郵件或各種方式回報訊息。 

二、學生在接待學校完成註冊手續後，即視同該校學生，應遵守該校之一

切規定，交流期間不得做出有損兩校校譽情事。 

三、學生於交流期間須隨時與國際處及所屬各系保持連繫，並注意自身安

全及各方表現，以維護個人榮譽及本校校譽。 

四、學生應於出國前填妥「學生參與國際交流海內外聯絡資料表」送繳國

際處。 

五、學生應於出國前填妥「學生赴國外大學修習課程計畫表」送交國際處，

以利回國後辦理科目學分抵免（修）事宜。 

六、學生應於接待學校學期結束後於 2週內回國返校；必要時經申請許可

後，得延長至 1個月內回國返校。返校後除向國際處辦理報到外，應

於返國後 1個月內送繳下列文件： 

(一)接待學校彌封並蓋有校戳之成績單乙份（或由接待學校直接寄交

國際處）。 

(二)國際交流心得報告（書面及電子檔各乙份，2,000 字以上），應

載內容如下： 



1.研修課程內容簡介及學習概況（如：課程大綱、上課情形、資

源設備…等）； 

2.校園生活及課外學習活動（如：飲食、住宿、交通、娛樂、研

習營、社團活動…等）； 

3.學習與生活上遭遇的困境（如：文化差異、環境適應…等），

以及建議本校可協助之處； 

4.學習與活動參與照片數張，以及短片（視頻）若干。學生所繳

各項資料，本校有權公告於本校網站，以提供其他學生參考。 

七、學生結束國際交流活動後，應參加學校舉辦之經驗分享座談會。 

第十條 學生參與國際交流須知： 

一、學生於國際交流學習期間以一學期為原則，必要時得申請延長一次，

至多一學期。 

二、學生獲選參與國際交流期間併計於修業年限內，申請國內、國外或大

陸地區大學校院交換學習最長分別為一學年，總時程以二學年為限。 

三、已獲接待學校錄取參與國際交流學生，非因不可抗力等重大事故，不

得以任何理由放棄錄取資格，否則視情節輕重，管制其申請參與各種

境外交流計畫之權利半年或一年。 

四、學生獲本校錄取推薦參與國際交流，其入學許可之核定，接待學校有

最終決定權。經本校甄選錄取者若被接待學校拒絕入學，將喪失該次

國際交流資格，國際處不負責重新分發接待學校，申請人不得有異

議。 

五、學生國際交流期間之學雜費、住宿費及膳食費依本校與接待學校之合

約內容辦理，惟學生須自負合約以外各項費用，如：交通費、醫療保

險費、書籍費、網路使用費、生活費…等。 

六、學生國際交流期間結束後欲申請科目學分抵免（修），應依本校「科

目學分抵免（修）辦法」辦理。 

七、學生國際交流期間如遇緊急狀況需提前回國，須事先告知接待學校，

完成接待學校有關離校之規定程序，並取得本校國際處同意，方可回

國。 

八、接待學校將協助安排，但不擔保本校參與國際交流學生進住該校學生

宿舍，參與國際交流學生應依接待學校規定程序提出申請。 

九、因個人因素無法如期取得學生簽證者，即取消交換學生資格。 

十、參與國際交流學生應於交流計畫結束後回到原就讀系繼續就讀，不得

擅自延長交流期。 

十一、具役男身分之同學，須依法完成相關手續，並於國際交流結束後準

時返國，不得有滯留國外情形。如有違反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第十一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或委員會決議辦理。 

第十二條 參與國際交流學生若未於規定時間內返校，則管制其申請參與各種境



外交流計畫之權利一年。 

第十三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